


信用卡轉帳代繳授權書約定條款如下:
立授權書人（即信用卡持有人）茲為國聲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自立授權書人指定付款之信用卡帳戶自動按期

扣抵公司相關之有線電視服務、寬頻網路服務、付費套餐服務、影音及其他加值服務（以下合稱「公司服務」）之申請人或使用

人（以下合稱「用戶」）應付之各項費用，謹授權貴郵局/金融機構（下稱「貴行」）為支付該等費用之代理人，並同意條款如下：

1.立授權書人謹授權並同意貴行按期於付款期限日前，自立授權書人於貴行開立之信用卡帳戶，自動按期扣抵支付公司於各類實

體或線上帳單、繳款單、繳款畫面（以下合稱「繳款單」）中所列用戶之應繳費用（下稱「應繳費用」）。

2.立授權書人欲變更自動扣款之帳戶或終止本授權行為時，須以書面辦理該自動扣款帳戶之變更或授權之終止，將自公司接獲通

知並完成作業程序（至少三十日）後生效。如立授權書人係向貴行辦理變更或終止者，前述變更或終止之生效日自公司接獲貴

行通知時依上述方式計算。前述之變更或終止未生效前仍由公司/貴行自原授權帳戶中扣款。

3.若因立授權書人填寫內容不全、錯誤或立授權書人之帳戶內餘額不足、信用卡到期、換發、補發、升級致卡號或有效期限變更、

信用卡停卡，掛失或因法院查封或其他原因，無法扣抵用戶應繳費用之全額時，立授權書人或用戶應即以現金支付應繳費用，

並應儘速與公司聯絡重新申請辦理信用卡自動扣款轉帳代繳事宜，否則因此發生之損失及責任概由立授權書人或用戶自行負擔。

4.公司服務有調整費率時，除用戶終止使用公司服務外，立授權書人同意將仍以原授權信用卡自動扣繳之帳戶及方式繳交調整後

之應繳費用。

5.立授權書人茲同意，立授權書人與用戶不必為同一人，用戶無需另填寫同意書，即可利用本授權書之信用卡自動扣款轉帳代繳

方式付款予公司。

6.立授權書人於信用卡有效期間到期前兩個月，應主動通知公司新卡有效期限。如未通知，舊卡授權與扣款到期即為失效，立授

權書人或用戶應即以現金支付應繳費用，並應儘速與公司聯絡重新申請辦理信用卡自動扣款轉帳代繳事宜，否則因此發生之損

失及責任概由立授權書人或用戶自行負擔。

7.若經公司確認立授權書人就應繳費用有溢繳或短繳之情形時，公司得於次期繳款單中列載該應扣除之費用或增列應繳費用。

8.立授權書人及用戶瞭解並同意，用戶所申辦信用卡自動扣款轉帳代繳之任一公司服務若發生退租、拆機等終止異動情況，且該

服務仍有應繳費用未付清時，公司仍有權依本授權書之原轉帳代繳方式扣繳該等應繳費用之總額。

9.扣款金額依用戶申裝方案之繳別扣款，若用戶退租任一項公司服務且未向公司辦理變更方案，則其餘收費項目按牌價扣款。

10.立授權書人同意指定貴行依公司提供之電子媒體檔辦理轉帳代繳金額，如與授權應繳之各項費用帳單金額不符時，願自行向公

司查詢釐清。

11.立授權書人同意本授權書所指定同一用戶名稱且同一裝機地址下，包括現在及未來所申裝之各項公司服務之各期費用總額，皆

依信用卡持卡人指定之信用卡帳戶自動按期代為轉帳支付。若立授權書人欲變更前述由信用卡轉帳代繳之服務項目，須自行辦

理異動作業。本授權書指定相同訂戶姓名且相同裝機地址下，所申裝之各項「公司服務」服務費用皆依信用卡持卡人授權之信

用卡帳戶代為扣款支付。

12.本約定條款未記載事項，悉依一般銀行或發卡機構慣例及相關法令辦理。

自動轉帳代繳授權書定條款如下:
立授權書人(即帳戶持有人)玆為便於支付國聲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公司)之勾選各期費用，含公司相關之有線電視服

務、寬頻網路服務、付費套餐服務、影音及其他加值服務（以下合稱「公司服務」），謹授權 貴行為支付該等款項之代理人，自

授權人於 貴行所開立之存款帳戶內自動轉帳付款。授權人同意撤銷本授權行為時，需以書面通知 貴行暨公司。自動轉帳付款委託

約定條款內容如下：

1.凡立授權書人(以下簡稱委託人)在公司指定之金融機構設有活期存款或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者，均得委託受託金融機構會同 貴行辦

理自動轉帳，支付收視戶與公司所簽定收費契約之各項費用。

2.委託辦理自動轉帳交付「公司服務」費用，須指定收視戶，若無指定者，則本委託書自始不生效力。

3.如因委託書內容填寫不全、錯誤或其他原因致無法由受託金融機構辦理轉帳者，則委託書不生效力。

4.本委託書應於當期費用繳款月份之前一個月 10 日前送達公司轉金融機構後始生效力，逾期送達者則自次期始生委託之效力。

5.委託人欲終止委託關係時，應於當期費用應繳月份之上一個月 10 日前以書面送達公司通知金融機構，逾期通知者自次期始生終

止委託之效力。

6.委託人欲變更原指定自動轉帳交付「公司服務」費用時，應以書面辦理，並於當期費用應繳月份之上一個月 10 日前，將新委託

書經公司送達受託金融機構辦妥變更。

7.本委託書指定之收視戶，爾後若辦理契約轉換或變更，且委託人未提出終止委託轉帳之聲明時，本委託書繼續有效。

8.委託人委託金融機構自動轉帳交付之「公司服務」費用，若因指定帳戶存款不足或指定帳戶之存款遭法院強制執行或其它情事

致無法轉帳者，受託金融機構得不辦理自動轉帳。

9.扣款金額以代繳授權書上所勾選之授權扣繳方式為準；若有綁約方案除外，會依現行方案之費率來做扣款。

10.上述轉帳扣款日，如委託人帳戶存款不足無法轉帳扣款者，委託人欲繼續履行本契約者，則須同意以現金繳交與該次欲扣繳金

額等值之收視費用。

11.委託人結清指定帳戶時，本委託書即為終止。

12.公司有線電視收費標準，依政府公佈之最新費率訂定。

13.公司寬頻網路服務費、數位電視服務費、影音及其他加值服務之收費標準，請參閱公司網站公告。

14.委託人向受託金融機構申請數項自動扣款服務以致同一天內須在同一存款帳戶執行數筆扣款交易時，受託金融機構有權自行決

定各筆扣款之先後順序。若兩張以上收費單之收視費用應繳日為同一日時，則由受託金融機構衡量委託人之存餘款與收視費用

狀況權衡處理。

15.本約定條款僅表示公司同意委託人辦理轉帳繳款，並不代表公司同意就轉帳金融機構與委託人之交易負任何連帶責任。

16.本授權書指定用戶姓名且同裝機地址下，所申裝之各項產品「公司服務」，皆依指定之扣款帳戶自動代為轉帳支付。


